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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 4857((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分为23个部分:

    — 第1部分:试验时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 第2部分:温湿度调节处理;

    — 第3部分:静载荷堆码试验方法;

    — 第4部分:压力试验方法;

    — 第5部分:跌落试验方法;

    — 第6部分:滚动试验方法;

    — 第7部分:正弦定频振动试验方法;

    — 第8部分:六角滚筒试验方法;

    — 第9部分:喷淋试验方法;

    — 第10部分:正弦变频振动试验方法;

    — 第11部分: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 第12部分:浸水试验方法;

    — 第13部分:低气压试验方法;

    — 第14部分:倾翻试验方法;

    — 第15部分:可控水平冲击试验方法;

    — 第16部分:采用压力试验机的堆码试验方法;

    — 第17部分: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一般原理;

    — 第18部分: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定量数据;

    — 第19部分:流通试验信息记录;

    — 第20部分:碰撞试验方法;

    — 第21部分:防霉试验方法;

    — 第22部分:单元货物稳定性试验方法;

    — 第23部分:随机振动试验方法。

    本部分为GB/T 4857的第13部分，本部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ISO 2873:2000((包装— 完整、满装

的运输包装件及单元货物一 低气压试验》，对GB/T 4857. 13-1992((包装 运输包装件 低气压试
验》的修订与ISO 2873标准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 按照汉语习惯对一些编排格式进行了修改;

    — 删减了有关解释性的注释;

    — 由于我国在包装术语标准中对有关术语有所定义，所以取消了有关术语定义的内容;

    — 对“试验时温湿度条件”的规定，比ISO标准放宽了要求;

    — 按GB/T 4857系列标准的统一格式对试验报告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

    本部分与GB/T 4857. 13-1992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在范围中将原来的仅适用于运输包装件修改为适用于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

将原标准中“大气层外的环境条件表”放人附录A(资料性附录)中，供使用者参考;

— 将有关的单位量纲按国际标准进行了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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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部分自实施之日起，同时代替GB/T 4857.13-1992,

    本部分由全国包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国家包装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济南)。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黄雪、周澎、张晓建、李建华、周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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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 13部分:低气压试验方法

范 围

    GB/T 4857的本部分规定了对运输包装件和单元货物进行低气压试验时所用试验设备的主要性

能要求、试验程序及试验报告的内容。

    本部分适用于评定在空运时增压仓和飞行高度不超过3 500 m的非增压仓飞机内的运输包装件和

单元货物耐低气压的影响的能力及包装对内装物的保护能力。对于海拔较高的地面运输包装件和单元

货物可参照本部分进行低气压试验。

规 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GB/T 4857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

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GB/T 4857.1 包装 运输包装件 各部位的标示方法

    GB/T 4857.2 包装 运输包装件 温湿度调节处理

    GB/T 4857.17 包装 运输包装件 编制性能试验大纲的一般原理

试验原理

    将试验样品置于气压试验箱(室)内，然后将试验箱(室)内气压降低到相当于3 500 m高度时的气

压。将此气压保持预定的时间后，使其恢复到常压。

    如有必要，在此期间也可将温度控制在相同高度时所具有的温度(参见附录A),

试验设备

    气压试验箱(室)应具有足够的空间以容纳试验样品，并能进行气压和温度控制，且可以满足本部分

5.4的要求。

试验程序

5.1 试验样品的准备

    按GB/T 4857. 17的要求准备试验样品。

5.2 试验样品的各部位的编号

    按GB/T 4857. 1的规定对试验样品各部位进行编号。

5.3 试验样品的预处理

    按GB/T 4857. 2的规定，选定一种条件对试验样品进行温湿度预处理

5.4 试验步骤

5.4. 1 将试验样品放置在气压试验箱(室)内，以不超过150 X 10' mPa/min的速率将气压降至650 X

10' mPa士5%)，在预定的时间内保持该气压，保持时间可在2 h,4 h,8 h,16 h内选取。

5.4.2 以不超过150 X 105 mPa/min的增压速率，充人符合实验室温度的干燥空气，使气压恢复到初始
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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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试验后按有关标准规定检查包装及内装物的损坏情况，并分析试验结果。

6 试验 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说明试验系按本部分执行;

b) 内装物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

c) 试验样品的数量;

d) 详细说明:包装容器的名称、尺寸，结构和材料规格、附件、缓冲衬垫、支撑物、固定方式、封口、

    捆扎状态及其他防护措施;

e) 试验样品的质量和内装物的质量，以千克计;

D 预处理的温度、相对湿度和时间;

9) 气压试验箱(室)内的温度、湿度、压力、增(减)压速率和气压保持时间;

b) 试验设备及仪器的说明;

i) 记录试验结果及任何有助于正确解释试验结果的现象;

7) 和本部分描述的试验方法之间的任何差异;

k) 试验日期、试验人员签字、试验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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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非增压仓的压力及温度

    当运输包装件在飞行高度超过3 500 m的非增压仓内运输时，可以按表A. 1的压力及温度进行低

气 压试验 。

表A.1 大气层外的环境条件

高度/m 压力/hP.(mhar) 温度/℃

4 000 615 一 11

6 000 470 一 24

8 000 355 一 37

10 000 265 一 50

12 000 190 一56.5

15 000 120 一 56. 5

18 000 75 一 56.5

20 000 55 一 56.5


